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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文件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落实

科技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科技局、财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财政金融局，国家税务总局各市、县（区）税务局、平潭综合

实验区税务局：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科技支撑,服务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措施》(闽委办发明电〔2020〕

闽科企〔202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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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号)有关“继续实施科技小巨人企业扶持政策”的规定要求，

继续对科技小巨人企业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发

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实行奖励，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励对象

申请科技小巨人企业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奖励的企业必须同时符合以下 4 个条件：

（一）在 2021 年起获得科技小巨人企业资格认定的企业

（不含厦门市）；

（二）上一年度发生研发投入并实际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且未申报研发费用分段补助的企业；

（三）上一年度企业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达到 100 万

元（不含）以上；

（四）已获一次奖励的企业，后续年度研发费用投入应较

上一年度增长 20%以上，方可继续申请奖励。

二、奖励额度

以企业在上一年度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发

生的研究开发费用为基础，按以下原则确定奖励金额。

（一）奖励金额不超过享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

际减免的所得税额；

（二）每年对每家企业的奖励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

（三）每年总奖励金额不超过当年度可用财政资金，如超

过则按上述计算的奖励额等比例折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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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奖励申请程序

（一）符合条件的企业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截止日后，

在“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及机构”信息管理系统中填写《福建

省科技小巨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奖励资金申请表》（附件

1），并上传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100000 主

表）和附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 附表）

的扫描或截图文件，提交至属地科技主管部门。

（二）属地科技主管部门将企业申请情况汇总后交当地税

务机关书面核实申请数据（附件 2），在当地税务机关核实数

据后提出审核意见，在“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及机构”信息管

理系统中提交至设区市科技局，同时将税务机关书面审核表上

报设区市科技局。

（三）设区市科技局会同财政部门审核企业申报的享受加

计扣除政策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与申请奖励金额数（附件 3），

汇总上报省科技厅，并在“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及机构”信息

管理系统中提交至省科技厅。

四、其他事项

企业在申请奖励过程中存在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奖励资金

等违规行为的，收回补助资金，并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本办法执行期为 2021-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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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科技小巨人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奖励

申请表

2.科技小巨人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奖励

申请情况核实表

3.科技小巨人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奖励

汇总表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2021 年 5 月 1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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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科技小巨人企业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奖励申请表

( )年度

单位：元

企业名称

地 址 邮编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主管税务机关

企业联系人 联系人

手机

联系人

电子邮箱

上年度企业

所得税纳税

申报情况

营业收入

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所得税额

实际应纳
所得税额

允许扣除的研发
费用合计

加计扣除比例
本年研究开发费
用加计扣除总额

企业所得税实际

税负比例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

申请奖励金额 （小写） （大写）

本企业承诺：申报材料和信息真实、完整、准确、有效。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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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1.上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情况按报送税务机关的上年度《企业

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的数字填列，其中：

(1)营业收入按主表（A100000）第 1 行数据填列；

(2)应纳税所得额按主表（A100000）第 23 行数据填列；

(3)应纳所得税额按主表（A100000）第 25 行数据填列；

(4)实际应纳所得税额按主表（A100000）第 31 行数据填列。

(5) 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按附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

表》（A107012）第 45 行数据填列；

(6)加计扣除比例按附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

第 50 行数据填列；

(7)本年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额按附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

细表》（A107012）第 51 行数据填列；

2. 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比例按实际应纳所得税额除以应纳税所得

额的值填列。

3.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际减免的所得税额按“本年研究开

发费用加计扣除额”乘以“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比例”的值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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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科技小巨人企业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奖励申请情况核实表

金额：元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XX 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情况

营业收入
应纳税所得

额

应纳所得税

额

实际应纳所

得税额

允许扣除的

研发费用合

计

加计扣除比

例

本年度研究

开发费用加

计扣除总额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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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审核意见 属地科技主管部门意见

经审查，上述企业填报的“XX 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情况”与

审查当时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数据一致。

主管税务机关（业务专用章 ）

年 月 日

经审查，情况属实，同意上报。

属地科技主管部门（ 公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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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科技小巨人企业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奖励汇总表

设区市科技局（公章） 设区市财政局（公章）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属地

（县

区）

企业申报数

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所

得税额

实际应

纳所得

税额

允许扣

除的研

发费用

合计

加计扣

除比例

本年度研

究开发费

用加计扣

除总额

企业所

得税实

际税负

比例

享受加

计扣除

政策实

际减免

的所得

税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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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合计

联系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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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9 日印发


